
解读
江门高新区（江海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

解读单位：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序言

p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努力完成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切实加强疫情

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我区从全力支持防疫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保障企业复工

复产两方面出发，编制形成了《江门高新区（江海区）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该《措施》作为政府规范性文件，已于2020年2

月15日经高新区管委会、江海区政府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于2月16日正式印发实施。



一、起草背景

p  2月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若

干政策措施》，从进一步加大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力度、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减轻企业经营负

担、加大财政金融支持、优化政府服务等关键环节提出了五个方面共20项政策措施。

p 2月9日，江门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措

施》，主要包括进一步加大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力度、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减轻企业经营负担、

优化政务服务等五个方面共30项政策措施。

p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在全面落实中央、省、市的各项部署基础上，进一

步加大我区扶持力度，制定了《江门高新区（江海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的若干措施》。



二、形成过程

      《措施》起草历经了前期研究、方案起草、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四个阶段。结合我区

实际，区发展和改革局会同区经济促进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金融办起草了

《措施（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征求了区相关分管领导、区直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以

及工业园公司的意见后形成《措施》。



三、主要内容

     

     《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的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部分为严格执行中央、省、市相关决策。要求落实中央、省、市复工复产支持政

策，按照从高不重复、从快不降质的原则执行。

       第二部分为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要求继续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进一

步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  



三、主要内容

        第三部分为进一步加大我区扶持力度。我区从以下六个方面进一步提出扶持政策。

      （一）全力支持企业防疫防控和复工复产

       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机制，守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底线。积极支持重

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加快复产、扩产、转产。多方拓展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资采购渠道，

统筹调度、多渠道解决企业复工所需的防疫物资保障工作，全力支持区内企业复工复产，

提振企业信心。

       



三、主要内容
     （二）支持疫情期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稳步发展  

       对 2020 年全年产值、税收较 2019 年同比均实现增长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专

项资金奖励，奖励额度以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疫情期间企业对区级财政

贡献额的一定比例进行补助，单一企业最高支持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 。具体分档如下：

       1.2020 年全年产值、税收较 2019 年同比均增长 0—20%（含20%），按省一级响应

疫情期间企业对区级财政贡献额的 20%进行补助；

       2.2020 年全年产值、税收较 2019 年同比均增长 20—50%（含50%），按省一级响

应疫情期间企业对区级财政贡献额的 30%进行补助；

       3.2020 年全年产值、税收较 2019 年同比均增长超 50%，按省一级响应疫情期间企

业对区级财政贡献额的 50%进行补助。    



三、主要内容
     

     （三）加大招工支持力度

       对 1 月 23 日起至3 月底前新招工人数 100—299 人的，给予企业一次性 5 万元招

聘补助;新招工人数 300—499 人的，给予企业一次性 10 万元招聘补助;新招工人数 500 

人以上的，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招聘补助。

      （四）减轻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用电成本

       对纳入我区认定的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在 2、3 月份所缴交的电费，经供电部门核实

后，由区财政对企业缴交电费的 20%进行补助，单一企业最高补助额不超过 20 万元。



三、主要内容

     （五）支持防控防疫物资进口

       对疫情期间进口疫情防控所需的口罩、防护服等物资并投入我区使用的区内企业，在享受省市相

关政策上，区级追加按不超过其进口额的 10%给予支持，单一企业最高支持额不超过 30 万元。

     （六）减轻防疫物资生产企业融资成本

       支持纳入我区认定的防疫物资生产企业通过金融机构贷款恢复产能。对上述企业因开展原材料采

买、恢复生产、产品运输等生产必要环节而在 2020年新增加的贷款进行贴息。对企业贷款超过 6 个

月的部分，按照贷款合同签订当期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50%给予相关企业利息补贴，

对单个企业贴息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贴息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四、执行时间

     

       本政策执行期暂定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5月31日。具体措施已经明确执行期的，

按已规定的期限执行。对阻断疫情不履责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不享受政策扶持。


